附件2
考核方案
一、考核目的
提高医护人员、患者满意度，提高医院运行效率，保障医院安全生产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及内部管理水平，达到规范化管理的目的。
二、考核频率
1、临时抽查。用人部门与监督考核主管部门医务处、护理部、门诊部、总务处、保卫处对采购服务提供情况（包括但不限于质量、效率、满意度、安全等）进行抽查，发现问题，书面通知中标方，限期整改。
2、月考核。每月进行一次综合考评，针对不同服务岗位由监督考核主管部门确定考核评定意见，每月将考核结果报人力资源处，作为每月服务费用支付的依据。
三、考核方式
采用考核评分制，考核评分按照百分制，由监督考核主管部门（医务处、护理部、门诊部、总务处、保卫处）负责开展服务考核，在征求用人部门意见基础上，根据中标方提供服务的质量、效率、满意度、安全等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价。
四、考核标准
制定考核评价量表，作为服务考核评价的评分依据： 
	考核内容
	考核标准
	项目分值
	得分

	服务内容
	完成附件1约定工作内容
	20
	

	服务态度
	职工满意度100%、患者满意度100%
	20
	

	服务效率
	按时完成岗位工作内容
	20
	

	管理规范
	任职资格符合岗位要求、管理制度齐全、良好的行为规范、遵守医院规章制度
	20
	

	安全生产
	按规定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、严格遵守操作流程，遵守其他安全生产相关规定
	20
	




五、考核结果运用
考核实行每月综合考评，以每月考核结果作为结算服务费的依据。
（1）每月综合满意度及每月的计分平均分值得分85（含）分以上的，全额支付服务费。
（2）每月综合满意度及每月的计分平均分值得分85分以下的，每降低1分，扣款500元，以此类推。
（3）每月综合满意度及每月的计分平均分值得分70（含）分以下的，为考核不合格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限期整改，逾期未整改或仍两次以上整改不合格的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。
（4）采购人每月对服务岗位进行核查，如出现缺岗导致影响服务质量的情况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在一定期限整改，如未整改或连续空岗3个工作日以上，按日扣除该岗位工资，直至中标人将岗位人员补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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